天津市供热办公室文件
津热办（2008）30号
签发：李锡久


[image: image1]
天津市计量供热系统材料设备技术要求
 各有关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和《建设部关于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的实施方案》(建科【2007】159号)文件要求，认真做好我市供热系统节能减排和供热计量工作，结合我市具体情况，现对计量供热系统所使用的材料设备提出以下技术要求

   一 、各开发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和供热单位选用和安装供热工程材料设备时，应严格执行以下技术标准、规范和规程：

    l、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50411)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采暖通风与空气硐节设计规范》(GB50019)。

    3、天津市工程建设标准《集中供热住宅计量供热设计规程》(DB29—26)。

    4、天津市工程建设标准《集中供热住宅计量供热施工质量验收规程》(DB29—42)。

    二、供热系统选用的材料设备应满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地方标准。对于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地方标准的材料设备应具有省级以上技术监督部门备案的企业标准。

    三、开发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在选用和安装供热材料设备时，应听取供热单位意见。

    四、新建居住建筑宜采用户用热量表直接计量方式，既有居住建筑改造可采用户用热量表直接计量或分配表间接计量方式。    

    五、公共建筑应按照采暖费收取主体安装总热量表或户用热量表。单一交费主体的公共建筑应安装总热量表。多交费主体的公共建筑应分别安装户用热量表。

    六、户用热量表应满足：

    1、户用热量表应满足建设部行业标准CJ128标准《热量表》。

    2、使用寿命在8年以上，8年内热量表都应达到三级以上准确度要求。

    3、热量表必须具有抗外界磁场干扰的功能。

    4、电池的寿命满足8+2年的使用要求。

    5、应具备数据远传功能。户用热量表优先选用进口超声波热量表。

    七、热力站和热源应安装热量表，并应满足：

    1、应满足建设部行业标准CJ128标准《热量表》。

    2、使用寿命在1 0年以上，10年内热量表都应达到二级以上准确度要求。

    3、热量表必须具有抗外界磁场干扰的功能。

    4、应具备数据远传功能。

    5、I P等级应满足现场安装条件要求。

    八、蒸发式分配表应满足行业标准CJ／T271《蒸发式分配表》，电子式分配表应满足行业标准CJ／T272《电子式分配表》，并持有国家级专业检测机构出具的型式检测报告。

    九、散热器恒温控制阀应满足行业标准JG／T195《散热器恒温控制阀》的要求，具有预调节或可更换阀芯功能，并且持有国家级专业检测机构出具的全项合格检测报告。

    十、低温热水地板辐射采暖应满足自动温控功能，可采取下列任意方式：

    1、在供热管道与分、集水器的结合处，设置远传式总电动控制阀，并选择室温控制的典型房间。典型房间应设置房间温控器，房间温控器与分、集水器之间应预埋电线。

2、在分、集水器中分路设置远传式电动控制阀。通过各房间内的温控器控制相应回路的调节阀，控制室内温度保持恒定。房间温控器与分、集水器之间应预埋电线。    

十一、采暖分、集水器应满足现行行业标准《铜分、集水器》(CJ／T251)的要求。对采用总控方式进行室温自动控制的分、集水器，其各分路应设置调节性能好、带有刻度的阀门。

    十二、开发建设单位选用散热器时，应征求供热单位意见，根据供热系统水质情况选用。钢制、铝制散热器均应注重防腐功能。铜管翅片、铜铝复合散热器的铜管壁厚必须大于0．6mm。铸铁散热器应选用内腔无砂型。

    十三、选用的塑料管材和管件应满足相应的技术标准，并具有由省级以上检测机构出具的全项检测报告；塑料管材与管件应由同一厂家采用同一批次原料生产。

    十四、入户装置宜采用锁闭、过滤、调节一体阀。该设备应具有由省级以上检测机构出具的按照企业标准进行全项检测的报告。

    十五、选用的差压控制器必须具备在线可设定差压功能，以满足设计工况要求。差压控制器应具有由省级以上检测机构出具的按照企业标准进行全项检测的报告。

    十六、热力站和热源应安装气候补偿控制、水泵变频控制和一次侧平衡调节等变流量系统节能设备。供热单位应根据自身系统情况，与厂家共同制定气候补偿控制曲线和变频控制策略，真正实现系统节能。

十七、供热单位应优先考虑利于降低电耗的输配形式，如分布式二级泵系统、混水泵系统等。    

十八、燃煤锅炉房应安装脱硫除尘设备，并应优先采用固硫节煤除尘清洁燃烧技术和设备，实现污染物排放达标。

    十九、地热供热站应采用潜水泵变频设备、蓄热调峰设备和设置配对井，控制地热水排放温度，提高能源利用率和资源再生率。

本文件自发布之日执行。凡与本文件相抵触的，均以本文件为准。

二〇〇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